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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休完的婚假或喪假可以換錢嗎？主管機關及法院怎麼說？

⽂:王綱（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4-01-26

案例

勞⼯A的祖⽗於A任職B公司期間過世，不過A因⼯作繁忙及現代喪事禮儀已逐步簡化等原因，僅向B公司
請了2⽇喪假參加祖⽗的頭七及告別式，到年底時A請求B公司將其未休的4⽇喪假折算成⼯資發給，請問A
的主張有無理由？

本⽂

⼀、勞⼯依法有請婚、喪假的權利

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請假規則規定，勞⼯得因婚、喪等正當事由請假，其中婚假為8⽇，⼯資照常發給；喪
假⽇數則按過世的親屬⾝分有不同規定：⽗⺟、養⽗⺟、繼⽗⺟、配偶喪亡為8⽇，祖⽗⺟、⼦⼥、配偶的⽗
⺟、配偶的養⽗⺟或繼⽗⺟喪亡為6⽇，曾祖⽗⺟、兄弟姊妹、配偶的祖⽗⺟喪亡則為3⽇，喪假期間⼯資⼀
樣照常發給[1]。有關勞⼯請婚假或喪假時應注意的相關事項，可參考法律百科⽂章：《婚假權益知多少》、
《喪假應該怎麼請》，於此不再贅述。

⼆、勞⼯未休完的婚假或喪假，能否請雇主折算成⼯資發給呢？

勞⼯遇有婚喪喜慶時，可以依照上述規定請假固無疑問。不過，如果勞⼯沒有將法律規定的婚假或喪假⽇數休
完，得否⽐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上有關特別休假未休滿的規定[2]，請求雇主發給⼯資呢？主管機關及
法院對此問題⽬前存在不同的看法，說明如下：

（⼀）主管機關⾒解

根據筆者查詢的結果，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針對這個問題並沒有表⽰過意⾒。⽽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的網站上，
則表⽰婚假未休完能否折算⼯資，法無明⽂規定，應由勞資雙⽅協商辦理[3]。換⾔之，如果勞資雙⽅沒有達成
共識，勞⼯在法律上並沒有權利可以請求將未休完的婚假或喪假折算成⼯資發給。

（⼆）法院⾒解

1. 多數⾒解：不可折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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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法院⾒解認為，依照勞基法第43條、勞⼯請假規則第2條或第3條規定，勞⼯固然有選擇請婚假或喪假，
且於婚喪假期間照領薪資的權利，不過這並不代表當勞⼯未請婚假或喪假時，勞⼯除了原有薪資以外，還可以
就未請假的⽇數額外請求雇主給付⼯資[4]。

此外，也有法院⾒解指出，勞基法既然沒有針對婚假或喪假設有類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特休未休折算⼯
資」、第39條「休假⽇出勤加倍發給⼯資[5]」的規定，可⾒⽴法者是有意排除婚假或喪假未休，可以請求⼯
資補償或加倍發給⼯資規定的適⽤，勞⼯⾃然無權請求將未休的⽇數折算成⼯資發給[6]。

2. 少數⾒解：可折算⼯資

不過，也有少數法院⾒解認為，考量到勞⼯如果有請喪假，⼯資仍可照常發給，因此當勞⼯選擇正常上班⽽未
將喪假⽇數休完時，應該參照勞基法上有關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折算⼯資的規定，允許勞⼯就喪假未休完的部
分，也可以向公司請求折算成⼯資[7]。另外，亦有部分判決未具體說明理由，直接於結論上採取未休完的喪假
可以折算的⾒解[8]。

三、案例分析

A的祖⽗過世後，依勞⼯請假規則第3條第2款規定，可以請6⽇喪假，但A只請了2⽇，因此還有4⽇的喪假未
休。不過依照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及多數法院的⾒解，如果A沒有跟B公司另⾏達成「喪假未休可以折算⼯資」
的協議，那麼依法A並沒有權利請求B公司將未休完的4⽇喪假折算成⼯資發給。

註腳
   勞動基準法第43條：「勞⼯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

⼯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請假規則第2條：「勞⼯結婚者給予婚假⼋⽇，⼯資照給。」
勞⼯請假規則第3條：「勞⼯喪假依左列規定：
⼀、⽗⺟、養⽗⺟、繼⽗⺟、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資照給。
⼆、祖⽗⺟、⼦⼥、配偶之⽗⺟、配偶之養⽗⺟或繼⽗⺟喪亡者，給予喪假六⽇，⼯資照給。
三、曾祖⽗⺟、兄弟姊妹、配偶之祖⽗⺟喪亡者，給予喪假三⽇，⼯資照給。」

[1]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勞⼯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未休之⽇數，雇主應發給⼯資。
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數，經勞雇雙⽅協商遞延⾄次⼀年度實施者，於次⼀年度終結或契約終⽌仍未休之⽇
數，雇主應發給⼯資。」

[2]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網站（2022），《勞⼯婚假有幾⽇呢?何時可以開始請假？需要⼀次請完嗎?未休完可
以折算⼯資嗎?》。

[3]

   喪假部分，可參照臺灣⾼雄地⽅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76號⺠事判決、臺灣⾼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1
33號⺠事判決；婚假部分，可參照臺灣⾼雄地⽅法院112年度勞⼩字第48號⺠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法
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37號⺠事判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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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勞動基準法，勞⼯請假規則，請假，婚假，喪假

   勞動基準法第39條：「第三⼗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第三⼗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條所定之特
別休假，⼯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同意於休假⽇⼯作者，⼯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
⼯必要，經勞⼯或⼯會同意照常⼯作者，亦同。」

[5]

   臺灣⼠林地⽅法院110年度勞簡字第19號⺠事判決。[6]

   臺灣⾼雄地⽅法院112年度勞簡字第66號⺠事判決：「另原告甲◯◯產假及喪假未休完部分，考量可請
之產假及喪假請假期間原亦可領有⼯資，是參照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於勞動契約終⽌時，雇主應發給勞⼯應
休未休⼯資之規定，認原告甲◯◯就產假及喪假未休完部分，亦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應休未休⼯資。」

[7]

   臺灣臺北地⽅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78號⺠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114號⺠事判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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